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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主持人】我国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已不
是一年两年的事了， 从在普通的自行车上装
个电机，到将电动自行车做得像摩托车一样，

人们从图省力方便到求快捷帅气， 电动自行
车保有量一路飙升，怎么就“ 超标”了呢？请嘉
宾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魏建良汽车停车不方便，且价格较高；
自行车速度太慢，且骑起来太吃力；公交车时
间不能控制，且人太多；摩托车上牌又被禁
……因而，相对快捷、省力、省钱的电动车就
成为老百姓的最佳选择了。社会上电动自行
车保有量从1998年的5万辆发展到现在的
约1.2亿辆，增长年年翻番，充分说明了电动
自行车是深得民心的交通工具。

至于超标的问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早在1999年就颁布实施了《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其中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
高时速不大于20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40
公斤，电动机功率不大于240
瓦。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要
知道所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是有
出厂合格证就可以了，至于是
否超标，那是生产厂家和政府
监管部门的事。

曾章伟电动自行车超标，
有的是因为车主片面追求速度
擅自重新改装提速，有的是因
为生产厂家或销售者为了迎合
市场非法生产的，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相关部门疏于监管。

从节能环保、使用便利等方面
看，电动自行车是应该大大提倡的交

通工具。有人认为，电动自行车超标是因为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不合理，
限速太低了。从法律角度看，只要是生效的法
律，在没有修订前，标准就应该以现行法律为
准。当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对不合
理的标准予以修订。

我认为，目前电动自行车的速度确实不
宜过高，否则对行人和乘员自身确实有较大
的危险性。同时，要立法强行要求在电动自行
车上安装安全装置，在保证骑车人的权利同
时确保行人生命安全。若仅因为速度原因而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则应该是政府部门执
法“超标”了，损害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权
利。其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如果电动自行车
的制动系统足够有效，速度快一点危害性也
不一定会大。而无论是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驾车者的安全意识和驾车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标准”，安全意识的欠缺比超速更可怕。

新政能让电动自行车“ 慢”下来吗
近几年来，电动自行车成了

马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但
人们在享受电动自行车省力快
捷的同时， 电动自行车的事故
率却也居高不下。 日前，公安部
等中央四部局的一纸通知，点
出了问题所在———电动自行车
的时速“ 超标”了！ 可是，随“ 超
标”引发的“ 淘汰超标电动自行
车” 甚至“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
路” 等新政， 却引发了广泛质
疑。本期《 看法》也请嘉宾来谈谈
这个话题。

限期淘汰
“ 超标”电动自行车

刘娇是安徽芜湖一家超市的收
银员， 由于住处离工作地点较远，她
打算购买一辆电动自行车代步，可最
近在全国引发热议的一纸文件让她
犹豫了。

日前，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加
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
各省市区按现有法规及国家标准
ＧＢ17761－1999

《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
术条件》制定整改规范。

电动自行车“ 时速不超过
20

公
里 ”就是“ 国标 ”中的“ 一票否决 ”条
款， 不符合该标准的均为超标车，禁
止生产、销售、上路。

“ 买电动车，就是图个快和方便。

如果时速太低， 我还不如骑自行车
呢。 ”刘娇说。

■据《南方日报》

深圳
禁电动自行车上路

近日 ， 深圳市有关部门发出通
知，从

6

月
6

日到
12

月
5

日，在主要
区域

24

小时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

网民称深圳此举有悖方便市民出行
的目的。

据统计，目前深圳电动自行车的
保有量为

50

万辆 ， 全国拥有
1.2

亿
辆。

深圳市公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深圳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
事故

268

宗，造成
64

人死亡。 这也成
为深圳公布禁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主要原因。

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一辆电动自
行车通常价格在

1000

元到
2000

元之
间。 按深圳

50

万辆保有量来算 ，被
“ 禁电令”冻结的资产达到数亿元。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禁止电动自
行车上路， 无论企业采用机动车代
替、扩张服务门店还是将罚款列入成
本等做法，结果必将导致企业将提升
的经营成本向服务价格传导，最终还
会由普通消费者“ 买单”。

■据《新京报》

新闻背景

【主持人】随着中央四部
局出台的通知，深圳市政府随即
也发出了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的通知。 通知一出，立即引起了
人们的热议，有人认为深圳市政
府的做法是一刀切，市民将遭受
财产损失 ，这是政府的“ 懒政思
维”。 对此，嘉宾怎么看？

魏建良超标电动自行车的
行驶安全问题，固然有其自身设
计缺陷的原因，也有驾驶人员个
人的安全意识和路况等因素，但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是政府监
管部门失职。

前面已经说到，在超速的问题上，是监
管部门对生产企业监管上的失职。而从设
计缺陷的方面看，政府管理的缺失也逃脱
不了干系：既然机械制动不安全，监管部门
完全可以要求生产企业重新设计，采用更
加科学有效的制动方式。当初不作为，等到

问题严重了，就搞“限电”这种一刀切，其实
是以牺牲私有产权为代价来解决城市管理
问题，是执法者缺乏有效管理的体现，是投
机取巧。“限电”完全是一种“懒政”行为。

曾章伟不问青红皂白，不顾公民权

利，动辄就对事关民生的电动自
行车下禁令，显然是“懒政思维”，
是侵害民生之举，必须纠正。

个人认为，正确的做法是：首
先，质检、工商、交警等相关部门
要加强监管，不允许超标电动车
进入市场，同时加大使用超标车
的处罚力度，对超标车要责令限
期整改，合格后才能上路。其次，
政府应更合理地规划设计城市道
路，如将自行车和人行道隔离、设
计自行车专用道等等，使出行者
能更好地各行其道。第三，大力加
强法制宣传和安全意识教育，进
一步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和交通

安全意识。
一刀切的“懒政思维”不仅不省事，反

而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平时不作为，出
事乱作为，把“依法行政”抛在脑后，朝令夕
改，到头来伤害的是民心，损害的是政府的
形象和公信力。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副教授 曾章伟

本期嘉宾

浙江省社科院法学所
副研究员 魏建良

话题一 1. 2 亿辆电动自行车是怎样上路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从
生产到上路有着严格的检验、 测试和上牌
程序。而且，电动自行车“ 超标”也不是现在
才有的问题。有人说，政府早就应该出台措
施，限制“ 超标”车上路。 那么，政府在这一
问题上有否失职？请嘉宾谈谈自己的看法。

曾章伟在这一问题上，政府确有失
职之处，既没有对电动自行车的检验、测
试、上牌进行严格管理，也没有对违法生产
和销售超标车的厂家、店家尽到监管和处
罚职责。“超标”的问题首先要追究失职者
和失良者的责任。

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电动车上路，
法律条文中也没有超标车一词，只规定了

限速，并不禁止未超过限速的电动自行车
上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鉴别买到的车是
不是“超标”车并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政府
对自己监管失职造成的问题不检讨不反
思，却以“超标”为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这显然是失职后转嫁责任。

电动自行车事关民生，绝非小事，政府
部门应慎重考量，认真履行职责，在对交通
安全、道路建设、百姓方便、政府管理、厂家
利益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判的基础上，
设计出科学可行的举措来妥善解决电动自
行车的问题，而不是随随便便安个“超标”
的名头就“禁止”。

魏建良我们暂且不去探讨1999年就颁

布实施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在经过
了十几年后还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现状，至少，
电动自行车的速度是有标准的。而目前电动自
行车速度超标则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作为
政府监管部门，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一直不管？我们试想一下，如
果政府监管部门对生产厂家的监管到位
了，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出厂时的最高时速
都控制在20公里以内，还会有电动自行车
速度超标的情况吗？作为终端的超标电动
自行车使用者，其行为是显性的，没有话语
权，所以经常容易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而
作为整个问题的上游，由于其行为是隐性
的，并且掌握了话语权，所以，最后往往成
为问题的“治理者”。

话题二 电动自行车“ 超标”政府是否失职？

话题三 政府“ 限电”一刀切是不是“ 懒政”？


